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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大附中 112 學年度教育實習申請須知  

111.09.23修正 

一、相關時程： 

（一）申請時間： 

1. 111 年 10 月 03 日（一）起，至 111 年 10 月 21 日（五）止，郵戳為憑。 

2. 本校上、下學期教育實習之申請，均於本時段辦理，112 學年度上學期不再

辦理 112 下學期之實習申請作業。 

（二）結果公告： 

評選結果預計於 111年 11 月 14 日（一）下午 5 時前於本校官網公告。 

 

二、實習期間： 

112 學年上學期（112/08/01-112/01/31）或下學期（113/02/01-113/07/31），請擇一時

段提出申請。 

 

三、實習內容： 

本校教育實習包含下列四部份：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相關內

容由教務處試務組與本校三方輔導老師進行規畫安排，經審查錄取之教育實習學生，

務必配合本校之相關要求。 

 

四、甄選名額： 

（一）各科開放實習名額如下表所示，每人僅限提出一科之申請。申請資料送件後，由

本校各科進行審核後擇優錄取，可從缺：  

領域 科別 名額 面試需求 備註 

語文領域 

高中國文 上 2 X  

高中英文 上 3 需面試  

國中英語 上 1 X 
誠心考慮在國中任教者，

再提出申請，謝謝。 

數學領域 

高中數學 
上 3 

下 1 
需面試  

國中數學 
上 1 

下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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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科別 名額 面試需求 備註 

自然領域 

高中物理 
上 2 

下 2 
X  

高中化學 
上 2 

下 2 
X  

高中生物 上 2 需面試  

高中地球科學 
上 1 

下 1 
X  

國中理化 上 1 X  

國中生物 
上 1 

下 1 
X  

社會領域 

高中歷史 上 1 X  

國中歷史 上 1 需面試  

高中公民與社會 上 1 X  

藝術領域 

高中音樂 
上 3 

下 1 
需面試  

高中美術 
上 2 

下 1 
X 需檢附作品集 

綜合領域 

高中特教（身心障礙） 上 1 需面試  

國中特教（身心障礙） 
上 1 

下 1 
X  

科技領域 
高中生活科技 

上 1 

下 1 
X  

高中資訊科技概論 上 1 需面試  

健體領域 高中體育 上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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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毋需面試之科別，僅需進行資料審查。 

（三） 需面試之科別，由各科先進行資料審查後，擇優通知申請人至本校現場面試，

面試時間另行通知，並請配合本校相關防疫規定。 

（四） 面試當日若本人未能前來則視同放棄。又，如因疫情而影響面試作業之進行，

因應辦法屆時另行通知。 

 

五、申請資料： 

請備齊下列資料，依序排列後以釘書針於左上角裝訂即可，毋需膠裝或加任何塑膠封套

（美術科需檢附之作品集不在此限）。格式不合者不予受理。 

（一）112 學年度教育實習申請表 

1. 請以電腦繕打後列印，切勿更動版面格式。 

2. 聯絡資料請確實填寫，如因填寫有誤而影響自身權益，請自行負責。 

（二）大學及研究所之成績單 

1. 請縮印成 A4 格式。如非正本，請原大學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2. 最高學歷如為大學，則免附研究所之成績單。 

（三）1000 字內之自傳 

1. 請以 A4 直式橫向繕打，版面邊界標準，標題 16 號字、內文 12 號字，1.5

倍行高。 

2. 申請高中英文科或國中英語科實習者，請同時檢附 300 字以內之英文自傳，

格式同上。 

（四）近五年內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1. 格式規定與自傳相同。 

2. 如不只一項，請加上目錄，以便審查作業之進行。 

 

六、申請方式： 

請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五）前將申請資料寄至師大附中教務處試務組，郵戳為憑。信

封上請註明「教育實習申請資料」，繕寫範例如下： 

10658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43號   

國立臺灣師大附中教務處試務組收﹝教育實習申請資料﹞ 

 

七、其他注意事項： 

若有疑問請於上班時間（08:00-17:00）來電詢問。 

聯絡電話：（02）2707-5215 轉 116 

聯絡人：本校試務組幹事余靜華小姐，或試務組組長陳芳儀老師。 


